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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19-042 

证券代码：  1766（H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87亿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提供财务资助、委

托理财之外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本次关联交易不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无锡PPP项目相关正式的投资协议、股东协议、PPP项目合同尚未签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为联

合体牵头人）、中车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车

集团下属参股公司中车（北京）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6 家主体

组成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投标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 PPP 项目

（以下简称“无锡 PPP 项目”），并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中标。 

无锡 PPP 项目合作期限为 29.5 年（其中建设期为 4.5 年，运营期 25 年），

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39.85 亿元。项目资本金为人民币 55.94 亿元（占项目总投

资金额的 40%），其中：政府出资代表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国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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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20%（其中：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代表无锡市政府出资

20%，江阴市新国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代表江阴市政府出资 80%），联合体出资

80%（其中：中车属全资子公司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合计出资 10.48%，约人

民币 5.87 亿元）。 

联合体与政府出资代表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国联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拟设立项目公司负责完成无锡 PPP 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

交。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 亿元，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苏州中车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集团、中车轨道交通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中车（北京）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项

目公司 5.48%、1%、4%、0.1%、2.4%及 67.02%的股权。 

由于中车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中车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中车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提供财务资助、委托

理财之外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中车集团 

中车集团系由原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北车集团”）

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与原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车集团”）合并而来。

北车集团系经国务院以《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有关问

题的批复》（国函〔2002〕18 号）批准、从原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分立

重组的国有独资大型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由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 

2015 年 8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国务院

国资委关于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南车集团公司重组的通知》

（国资发改革〔2015〕102 号）批准，北车集团与南车集团合并，合并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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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车集团存续并更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2015 年 9 月 24 日，北车集团已就

本次合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名称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变更

后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300,000 万元。 

2017 年 9 月，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中国中车集团公

司改制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改革﹝2017﹞1015 号）批准，中车集团由全民所

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改制后中车集团名称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

司”，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变更后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2,300,000 万元。 

中车集团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5 号楼，法定代表人为刘化龙，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300,000 万元，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为轨道

交通装备及重要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修理和租赁，以及依托轨道交通装

备专有技术的延伸产业。 

中车集团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合并口径）的总资产、净资产分

别为人民币 398,473,449,793.89 元、人民币 150,753,575,388.34 元，2018 年度经

审计（合并口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29,350,951,733.12 元、人民

币 9,605,294,245.37 元。 

2、中车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车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中车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轨道交通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5 号楼，法定代表人为张洪

权，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10,000 万，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

营业务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中车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合并口径）

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人民币 2,413,620,110.45 元、人民币 1,108,349,577.27 元，

2018 年度经审计（合并口径）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811,152.24 元、

人民币 266,997.28 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及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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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中车集团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车轨道交通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参与投资无锡 PPP 项目。 

2、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无锡 PPP 项目正式的投资协议、股东协议、PPP 项目合同尚未签署，公司将

在相关具体事项明确并签署正式协议后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有利于加快形

成机电集成能力、工程总包能力和具有“中车”特色的运营服务能力。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车建工、时代电气、苏州建工参股设立无锡至江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

PPP 项目 SPV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 7 人，实到董事

6 人，执行董事、总裁孙永才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现场会议，委托执行董事

徐宗祥先生代其行使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议、会议记

录等文件的签字权。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

有效。 

2、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下属子公司与中车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

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

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同意该关联交易。 

 

六、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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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PPP 项目正式的投资协议、股东协议、PPP 项目合同尚未签署，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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